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1、关于对控股孙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对控股孙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相关材料事前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阅，认为：本次波发特与日本电

业同比例对恩电开进行增资主要系恩电开经营业务发展迅速，为进一步增强恩电

开的经营实力，满足其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其次，恩电开

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其已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对其有较强的控制力，

风险可控，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符合公司对

于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表决。 

二、独立意见 

1、关于调整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鉴于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

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将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14.47 元/股调整为 9.51 元/股，本次回购价格的调整程序合法、合规，未侵犯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权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2、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激

励对象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激励对象已

获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回购注销。所以，公司本次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4250 万股

限制性股票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合法、合规，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3、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的

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波发特与恩电开均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其次，波发特与恩电开均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

制制度，公司对其有较强的控制力，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符合《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请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对控股孙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波发特与日本电业同比例对恩电开进行增资主要系恩

电开经营业务发展迅速，为进一步增强恩电开的经营实力，满足其业务发展需求，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其次，恩电开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其已建立良好的内

部控制制度，公司对其有较强的控制力，风险可控，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

会损害本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且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程序合规，符合《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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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向  夏海力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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